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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被限三年内不准与被其打伤者接触

“禁止令”下，缓刑犯自省
本报记者 岳茵茵 王海龙

邻居间有矛盾，
一男子把对方打成
重伤。该男子李某因
故意伤害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四年。与以往不同
的是，在宣判同时，
法院还宣布了一条

“禁止令”，禁止李某
在缓刑期间，未经受
害人王某同意，禁止
主动接触受害人及
其近亲属 (限配偶子
女)。

2011年6月21日，
山东省司法厅颁发
了《关于判处管制宣
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适用禁止令有关问
题的规定(试行)》。规
定服刑人员禁止从
事特定活动，禁止进
入特定区域、场所，
禁止接触特定的人。
服刑人员受辖区派
出所、社区矫正部门
监督，一旦违反，服
刑人轻者被治安处
罚，重者撤销缓刑，
收监服刑。

将邻居打成重伤

被下“禁止令”

李某45岁，鱼台县唐马镇
人。与王某是宗亲，两家住同一
胡同南北相邻两院，近几年相
处很不和睦。2011年1月份，两
人因琐事发生厮打，王某将李
某打成轻伤。李某一直还恨在
心。

2011年2月2日晚6时许，
王某外出正巧与李某相遇，二
人似有所指地谩骂起来，继而
言语相向，并厮打在一起。李
某转身回家操起一铁棍击打
王某头部、胸部等处，致其受

伤倒地后，便独自跑回家关上
大门。王某的伤情经法医鉴定
头 部 伤 为 重 伤 ，胸 部 伤 为 轻
伤。

事后，王某将李某告上法
庭。鱼台县法院受理了该起案
件。2011年6月24日，法院判决
李某因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赔偿王某14
万6千元。由于双方家庭矛盾渊
源较深，且二人将来直接接触
的可能性较大，为搁置争议，避
免双方再次接触时不能理智对
待而引发新的纷争。法庭对李
某适用了禁止令。禁止李某在
缓刑期间，未经受害人王某同
意，禁止主动接触受害人及其
近亲属(限配偶子女)。

“禁止令”可缓解矛盾

有助尽快改过

该案的审判长，鱼台县法院
刑庭副庭长董磊说，禁止令是
为了避免李某由本案生怨，产
生新的犯罪，所以禁止他在缓
刑考验期间与王某接触。“两家
有多年的矛盾，为了不再让矛
盾继续升级，也为了双方家庭
的安宁，所以对李某作出一些
约束。希望三年的时间会让他
们淡忘矛盾。”董磊说。

他认为，禁止令制度是我
国刑罚制度的一个重大创新，
但它不是一种新的刑罚，不是新
刑种。“这种约束更利于化解社会

矛盾。单纯的刑罚不利于受害人
与被害人关系的恢复。这种限制
与他犯的罪有所关联的行为，更
利于犯罪人的改造。服刑人受派
出所和矫正部门的监督，也是对
被害人的一种保护。禁止令也推
进了法律的进程。”

15日下午，记者采访了李
某居住地的唐马镇派出所一位
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李某服刑
半年来从没有和邻居王某主动
接近过，而且每个月都向派出
所递交最近情况汇报书，每次
外 出 时 必 须 要 向 派 出 所“ 请
假”，允许后才能外出。派出所
对他的行迹了如指掌，也限制
了他再次犯罪的机会。“如果王
某、或村民举报李某有违反禁
止令的行为，他将被治安处罚
或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表现好能提前

解除“禁止令”

“因为贩毒被判缓刑的小刘属于
我们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这是他最
近的个人表现情况。”15日下午，在济
宁市中区司法局阜桥司法所，梁平所
长给记者拿出了其中一名监管人员刘
某的个人档案。

记者翻开了小刘每个月的个人日
志安排，以及思想汇报小结，“现在我
每天就是帮家里做些家务，去公园锻
炼身体，帮助饭店做些杂活，从未再和
闲杂人员交往，手机号码也换掉了。我
现在生活的非常自信，我要重新开始
我自己的生活……”厚厚一沓思想总
结里，小刘悔过自新的语言非常深刻。
因为小刘的良好表现，每个月还积极

参加一些公益的劳动，小刘每月考核
表里的成绩都是95分以上。“这不仅让
他的家人感到欣慰，也让我们非常放
心，在监管其严格执行禁令规定的同
时，所以我们尽量从生活中、心理上帮
助其走出自己的阴影，让他逐步从严
管级别变为普通管理、放宽管理等。”
梁平所长告诉记者。

济宁市司法局基层科程卫华科长
告诉记者，他们专门成立了由社区矫
正机构工作人员、社区服刑人员所在
的基层组织、单位代表共同组成的考
核小组，采取计分办法对执行禁止令
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考核。在社区服
刑人员执行禁止令期间，根据其表现
予以奖惩。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建议相
关部门减少禁止令执行期限，直至提
前解除禁止令。对于违反禁止令的，情
节严重的，及时向原判人员法院提请
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在司法所内交谈。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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